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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3年8月19日，聯合國在伊拉克的總

部遭受到恐怖攻擊，不但導致二十餘人喪

生，其中亦包括了聯合國駐伊拉克的特別

大使迪麥羅。 1從較狹義而言，此次的自

殺攻擊事件或許可以被詮釋成恐怖主義

（ terrorism）的威脅尚未依美伊戰事之結

束而告終；在較為深層的意涵上，此次的

攻擊事件則象徵著在現今文明衝突之結構

下，恐怖主義的持續存在將使得由西方價

值長期以來所主導的世界秩序，更難以維

持穩定，從而亦會加劇文明衝突的強度與

深度。對這些異於西方價值的中東文化支

持者或主導這次事件的恐怖份子而言，維

持國際社會之和平與穩定的聯合國，在他

們眼中早已被美國化（Americanized）或者

是被霸權國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從

而使得位在伊拉克的聯合國總部成了邪惡

美帝（evil American Empire）在中東地區

的代言人，旋即成了此次悲劇之標的。  

 此次悲劇亦訓誡世人，在美伊戰爭結束

後的聯合國定位問題，應當被重新檢討，

否則類似此次的悲劇將重複發生。在聯合

國遭遇2003年美伊戰事挑戰同時，在未來

發展陷入困境之際，本文嘗試立基於全球

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觀點，從理論

面初探聯合國在現今世界政治上之應然定

位，並嘗試建構兼顧學理與實務基礎之聯

合國未來發展之理想藍圖。秉乎此，本文

主要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本文將重新檢討

2003年的美伊戰爭對聯合國的衝擊；再者，

本文將回顧全球治理的概念，並站在全球

治理的角度重探聯合國該如何因應美伊戰

事對聯合國角色的侵蝕。最後，本文將重

新建構聯合國的定位與未來發展藍圖，進

一步將聯合國作為融合「全球在地化」與

「在地全球化」兩股力量的迴路，稀釋文明

衝突論的宿命觀點，並透過此一全球治理

的觀點，兼論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契機。  

貳、美伊戰爭對聯合國的衝擊 

（一）重探2003年美伊波灣戰事  

 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大多認為九一一事

件對於國際關係的實際政治與學術研究方

面有著結構性的衝擊，尤其是所謂「布希

主義」（ the Bush Doctrine）的提出，甚

至被認為是凸顯了現實主義的有效性。 2

而延續著九一一事件後由美國所主導的

2003年美伊波灣戰事，更反映了現實主義

（ realism）作為主導世界政治的核心價值

之再次強化。  

 2003年3月18日，美國向伊拉克發出最

後通牒，要求Saddam Hussain與其二子在

四十八小時內離開伊拉克。美國雖然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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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對伊拉克所採取之行動並非一般所認

知的單邊行為（unilateral behavior），更

不會因而挑戰國際制度客觀存在的必要

性。相反地，George W. Bush政府更認為

美國的強勢作風當是對其他國家施壓，使

諸國能清楚理解在反恐戰爭之應然定位。3 

2003年3月20日，美國與其盟友英國、澳

洲、西班牙等國組成聯軍正式出兵伊拉

克，戰事維持了不到兩個月，於2003年5

月1日，美國總統Bush宣佈，盟軍已在此

次戰事中取得勝利。2003年5月3日，布希

進一步證實美國在此次戰役中之勝利，然

而亦更加強調反恐（anti-terrorism）戰事

尚未結束。  

 在此次戰事中，雖然美國對伊動武的理

由包括了伊拉克違反聯合國對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之限制的相關決議；伊拉克對恐怖

主義之支持並包庇威脅國際安全的恐怖份

子；以及Saddam政權長期以來對該國人

民人權的侵害； 4美國不顧聯合國立場所

強制進行的出兵行為，確實對聯合國造成

不小的衝擊。美國的強勢出兵行為不但沖

銷了聯合國好不容易在後冷戰時期所建立

起來的威信，更使得美國與聯合國在第一

次波灣戰役（Gulf War）中的合作模式之

未來發展備受挑戰。  

 對伊戰爭發生之前，無論是實務界或者

是學術界的輿論，都不斷提醒布希政府要

顧及出兵之正當性（ legitimacy），亦更

應考量聯合國的角色；誠如美國著名法律

學者Anne-Marie Slaughter所強調，美國

必定要與其他安理會成員國合作，否則將

會侵蝕聯合國的角色及其功能； 5同時

Slaughter更認為美國應該藉此一機會改革

聯合國，而非是徹底摧毀它的威信。 6在

戰前，跨足實務政治與學術研究的著名學

者 Joseph S. Nye, Jr.更是指出George W. 

Bush政府應該要謹慎、耐心地經營外交

空間，如能獲有更多的國際支持，將使得

美國在主導這場戰役時更具正當性。 7然

而美國在實際政治之運作上，卻在安理會

的運作過程中陷入困境，尤其是德國、法

國以及俄國的反對，更使得美國不得不與

英國、西班牙、澳洲等國有進一步的合作

來進行對伊之戰事。此種由美國單邊強勢

作風所導致之二股在聯合國內對立勢力之

競逐，無論孰者勝出都將對聯合國在世界

政治舞台上之重要地位造成衝擊，除了對

聯合國本身在處理國際事務的角色定位上

給予沉重的一擊之外，亦將使得聯合國在

未來的實際運作上，重新陷入權力政治

（realpolitik）的困境。  

 在戰爭結束後，許多國內外學者認為此

次美伊戰事的勝利代表著世界新秩序的產

生，亦即「美國帝國」（American Empire）

時代的來臨。然而，諸如Joseph S. Nye等

對美國實務界與學術界極具影響力的學

者，則對此一論述持保留的態度；事實

上，Joseph S. Nye更是認為此一「帝國」

之稱號與本質並不適合現今美國，同時亦

主張美國應該適時與聯合國以及其他國家

從事戰後重建的工作。 8換言之，在

George W. Bush政府強勢的單邊主義作風

下，國內亦有持較為溫和且較具政策彈性

之立場的學者，強調應該即時在戰後重建

的階段中與在此次戰役中被邊緣化的聯合

國又進一步的合作，不但能夠化對立為合

作，並亦能對美國在整體戰事中所缺乏之

正當性問題進行彌補。雖然如此，2003年

5月，美國在伊拉克仍有十餘萬名的駐

軍，某種程度上暗示了在戰後重建的工作

上將限制聯合國的參與，同時美國亦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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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聯合國授權，並且不打算邀請反對對

伊動武的國家參與戰後重建工作。9 

 在戰後的同一時期，聯合國秘書長派駐

伊拉克之人道主義援助協調官員曾警告，

由於伊拉克大部分地區仍有待大規模重

建，但在美軍進入巴格達後，除了停水停

電的狀況尚未解決之外，打劫等危害治安

事件頻傳，人道救援以及物資方面亦有所

短缺，這些都是有待克服的困境。秉乎

此，當下最緊迫的工作即為重啟在戰爭中

遭到破壞的服務系統和設施，儘快向伊拉

克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品。其中，

在最為人所關注之人道援助方面，其所需

之資金將從聯合國基金和「石油換糧食」

計劃獲得的收入中支付。10然而自稱「佔

領國」的美國與英國，擬強制解除禁運和

聯合國的原油控制權，11並擬提案廢除伊

拉克之「石油換糧食」計劃，而此舉將大

大限制聯合國在參與重建上所扮演的角

色。12秉乎此，法國、德國與俄國更則是

要求加重聯合國參與重建角色及其功能。13 

 然而在2003年5月22日，在英美強勢推

動下，聯合國安理會正式通過解除對伊拉

克的制裁。雖然安理會授權聯合國在戰後

重建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但在伊拉

克尚未成立受到國際承認之新政府前，將

由英、美兩國代為暫時治理。這項決議之

象徵，在於英、美與聯合國對伊拉克問題

的僵持正式終了；秉乎此，聯合國安理會

正式追認美英入侵伊拉克的正當性。14整

體而言，在戰前聯合國幾乎沒有太多發聲

的機會，縱使有亦被美國的強勢作風所消

音；而戰後，聯合國的行動又備受限制，

不論是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亦或是恐怖份

子的持續威脅，或多或少地阻礙了聯合國

所能發揮的功能。由此可見，2003年的美

伊波灣戰役對聯合國無論在應然角色或有

效功能上，皆造成了相當嚴峻的衝擊。  

（二）波灣戰事對聯合國的衝擊  

 從上述波灣戰事的發展中，吾人可以初

步理解此次由美國所主導的戰役對聯合

國，將造成以下幾個衝擊：  

 第一、在結構（ structure）方面：後冷

戰時期的一超多強的體系中，世界秩序之

穩定的維持主要有兩個方式：（1）霸權

國（也就是美國）透過其國力的施展來穩

定世界體系；（2）透過幾個強權國家所

運作之結盟政治來強化世界秩序的穩定。

然而，在不同的議題範疇（ issue-areas）

中，此二股力量將有不同程度的碰撞或結

合，而在此種既衝突又合作的結構下，聯

合國將會被這兩股力量所影響，從而侵蝕

其主體性。在此次波灣戰役中，我們可以

很清楚地觀察到在戰前美國霸權國力之施

展，將聯合國之應然主導地位徹底邊緣

化，到了戰爭勝利後其他國家甚至又在美

國的強力動員下，將聯合國在某種程度上

物化為替美國出兵行為背書的橡皮圖章。

此一結構上的衝擊將對聯合國的未來定位

及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第二、在正當性（ legitimacy）方面：

在維持世界秩序的穩定之命題上，到底是

誰才合法（ eligible）？是霸權國？還是

透過結盟政治運作的強國集團？抑或是聯

合國？事實上，無論是霸權穩定或者是結

盟政治，在正當性的評價上皆有其瑕疵，

因為這兩個維持穩定秩序的方式仍是靠著

現實主義教條之強力運作，並且係一難以

脫離權力政治之產物。在此次波灣戰役

中，吾人可以察覺到，膺任主導地位的美

國亦急需聯合國的背書才能彌補其出兵正

當性的不足。然而，聯合國作為一個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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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代表，其所持之正當地位係建基在

會員國家之同意（consent）基礎上，倘若

參與國家（特別是強國）不同意聯合國的

正當性，或者是強國之意志、行為與聯合

國背道而馳，這又將造成強國與制度間的

某種緊張關係（ tension），從而使得或聯

合國的正當與集體代表之地位受到威脅。

在戰前美國對聯合國的態度與戰後挾聯合

國以建立正當性之行為，即證明了聯合國

獨立維繫其正當性之角色已遭侵蝕。  

 第三、在功能方面：從1990年代的波灣

戰爭、東帝汶獨立運動等例子中，我們得

以發現：在戰爭發生前，聯合國無論在調

查擬干預（intervene）地區是否具有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或者是違反人權之事宜、

協調美國（或其他國家）欲出兵之堅持，

或者是決策是否足以構成干預或出兵的理

由等方面，皆握有重大的決定權；在戰爭發

生以後，從維持和平、人道救援到重建該地

區之穩定秩序等方面，聯合國皆扮演不可

或缺的重要角色。聯合國此種在戰前有效

度（effective）、戰後有效率（efficient）之

全面性功能，則在此次戰爭中備受挑戰與

侷限。換言之，聯合國僅能在具有普世價

值的人道關懷與救援行動中著力；更令人

擔心的是，聯合國在戰後重建工作上，不

但受美國所約束，亦受到恐怖份子的威

脅，使得其所能發揮之功能大打折扣。  

 從上述的結構、正當性以及功能等三個

方面的檢討中，我們得以歸納出一個重要

的癥結，即聯合國只要在強國所把持現實

主義之教條的操弄下，將備受權力政治之

宰制而難維持其原創精神與建立宗旨，15

而欲去突破此一宿命論，嘗試在克服、反

制權力政治的前提下，進一步融合並再超

越現實主義的思維，將會是聯合國未來欲

重新定位時所需考量的重要課題。秉乎

此，本文擬站在全球治理的角度來重探聯

合國的定位問題。  

參、從全球治理的觀點重新定位

聯合國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正被一股強勢之

去疆界化的全球力量所席捲，這股力量雖

然構築了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 global 

village）願景，更再一次地挑戰了傳統民

族國家（nation-state）在世界政治中的定

位 。 整 體 來 說 ， 此 種 全 球 相 互 依 賴

（interdependence）程度日益加深的現象與

互動模式，正對當代國際關係造成了兩個

重要影響：第一，它使得國與國之間的實

質距離超越地理條件的侷限，並且大大地

被拉近；第二，此種結構也造成了國家逐

漸難以獨立解決在各種議題範疇中日益複

雜的跨國問題；為了解決國家間的共同問

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因而日漸網絡

化。事實上，上述這兩種影響亦使得國際

關係之學術界與實務界對全球時代中極為

重要之「全球治理」概念的重視。  

（一）何為全球治理？  

 隨著當代國際體系中各個成員國相互依

賴程度的增加，以及國家間難以獨力解決

之共同問題（ common problem）的逐日

增加，從而使得國家中心主義的觀點

（state-centric view）面臨極大的挑戰。 16

這正是全球化對傳統民族國家所認知之現

實主義式（ realist）世界觀之嚴峻衝擊。

因為全球化意味著一種跨越疆界而延伸的

社會、政治與經濟活動，而這些活動將促

使世界某個區域的事件、決策與活動極有

可能對遙遠區域外之個人與社群產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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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17就此而論，誠如國際關係學者

Stephen D. Krasner所言，國家作為獨立自

主的實體（autonomous entity）之概念已被

全球化之力量所侵蝕，18全球相互依賴所

伴隨著之多元行為者（如非政府組織或跨

國公司等）的參與，亦豐富了國際社會的

互動網絡（ network）與運作模式，當然

這也進一步使得今日的國際關係不論在實

際政治上亦或學術研究上已經正式邁入所

謂的「全球時代」（global age）。針對全

球化這個影響國際關係學理與實務發展的

重要概念，近年來相關研究所主要涉及之

面向主要包含了全球化之政治、科技、經

濟、社會、文化等面向的現象敘述與分

析 ， 相 對 而 言 則 較 少 涉 及 管 理 面

（managerial）或操作面（operational）等

「如何管理全球化？」的理論與實務之探

討，19而上述這兩個長期被忽略的概念即

涉及到「全球治理」的問題。  

 在1990年代，聯合國成立五十週年之

際，針對全球治理的討論始漸頻繁（至今

仍不到十年），聯合國不但設立專屬之

「全球治理委員會」（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更鼓勵非政府組織

闡揚全球治理的理念。20然而，到底何為

「全球治理」？在政治學領域裡，「治

理」一詞意味著統治過程中的所有制度層

級與互動關係，進一步來說，治理係如何

透過領控（control）經濟或社會系統，以

及如何達成集體目標之概念。21在國際關

係領域裡， James N. Rosenau認為「治

理」意味著某種安排（ arrangement），

並且係由共同之目標所促成的行為，而這

種行為不一定係源自於法律上所明訂之責

任，也不一定得依靠著像警察鎮暴時所使

用的權力，來促成服從的行為或者是弭平

不服從的行為。22換言之，「治理」其實

指的是某種「對秩序、穩定以及政經管理

的 詮 釋 」 （ “interpretations of order, 

stability, and politico-economic 
management”）。在國際政治中，由於並

沒有所謂的中央權威，所以一般論及國際

政治中的「治理」，我們常會聯想到國際

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與國際

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等公共代理

機制（public agencies）之角色與功能，因

為它們提供了相對穩定之秩序，23從而使

得此一秩序成為「全球治理」之堅實基

礎。而聯合國的存在即是這個特色的最佳

例證。  

（二）全球治理與國際制度：國際關係理

論 的 多 元 與 進 步 （ pluralistic-

progressive）觀點  

 因全球互賴關係的強度與廣度之提高，

以及對規範、資訊及交易成本上有更進一

步需求的前提下，國家對於國際制度在數

量上及功能上的需要亦相對增加。24國際

關係學者Harvey Starr更是直接將國際制

度中之「建制」與「治理」相互聯結，

Starr稱建制為「在某一國際互動領域中，

透過規範、規則、法律以及組織之『治

理』」。 25 承襲Starr的觀點，從建制到

制度，這些機制之所以作為全球治理中的

重要治理主體，重點在於它們除了提供

「 在 某 些 議 題 上 」 之 治 理 的 有 效 性

（effectiveness）之外， 26其實最重要的還

是提供了治理上的正當性（legitimacy）。27

首先在有效性方面，某些議題範疇中，國

際制度之所以能夠進行有效治理，其關鍵

係在於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精神的

實踐，多邊主義即象徵著治理的約束力與

強制性，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多邊主義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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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目標將得以與全球治理相互結合；28是

故立基在多邊主義之精神上，制度得以透

過集體的力量對國家進行約制，而朝全球

治理之理想邁進。在正當性方面，國家間

為了解決某些共同問題或者為了維護共有

利益（common interest），從而會透過讓渡

某些權力予國際制度來解決問題。換言

之，在此治理途徑中，國家與國際制度間

將為一授權（ delegation）之互動關係，

亦得以建立起國際制度的正當性，而此一

正當性將使制度在全球治理中之治理行為

更加嚴謹，且更有法理上之依據。29 

 縱使國際制度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極為重

要的角色，然而亦有不少爭議係針對國際

制度本體的定位而來。到底國際制度有無

其自主性（autonomy）？抑或僅作為國家

追求本身利益之工具（ instrument）？這

些多元的辯論觀點在學界引起長期的討

論。 30譬如，Friedrich Kratochwil與 John 

Gerard Ruggie在1980年代即強調國際組織

研究之重要性及其長期變遷，並從正式制

度、制度過程、組織角色以及國際建制等

四個研究階段的文獻中探討所謂的國際治

理（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並進一

步指出國際制度應有其主體性存在。31然

而，亦有學者認為我們不應該對國際組織

之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持太過樂觀

之態度，因為制度之組織或系統亦可能會

有失靈（ failure）之危機，從而使得制度

在穩定秩序的同時，亦可能導致失序的情

況發生。32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站在全球治理之

觀點，國際制度（尤其是聯合國）在某些

議題或特定的情況下，確實扮演著參與成

員（國家）之代表的角色。 33對國家而

言，它是透過原則、規範、條約、國際法

等機制所建立起來的正當性主體；換言

之，國際制度將代表著兩個層次的意涵，

以較為「宏觀」或「功能」（functional）

的層次來看，國際制度是單元（unit）進

行互動（ interaction）與學習（ learning）

的場域或平台，34於此一平台上，作為單

元的國家得以透過互動來進行合作，而進

一步提供全球治理的發展基礎；以國際制

度的「本體」或較為「微觀」的角度而

言，其具有國家所讓渡之部分主權或自主

權之代表性，35在理論上此一具有正當性

之權威將從對國家造成實質（de facto）

或法理（de jure）上之影響力。從上述兩

個層次來看，國際制度在全球治理的未來

確實將扮演不容忽視之重要角色。  

 從理論面來看，在探討制度治理途徑之基

礎的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國際關係理論中

針對制度之研究，誠如Friedrich Kratochwil

與John Gerard Ruggie所言，從1940、1950

年代至今皆有不斷進步（progressive）之趨

勢。36從1980年代Stephen D. Krasner等學

者以國際建制為主題的辯論，透過不同學

派間之對話，不同觀點之激盪為制度與建

制之研究奠定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37 

到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由Robert 

O. Keohane所提出之新自由制度主義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及其所強調

的制度功能理論（functional theory），則

為制度在治理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提供分

析與指導實際政治之說明；38到了1990年

代初期，作為增加制度有效強制力與約束

力之多邊主義的研究，為制度在治理過程

中之強制約束（ coercion）提出了理論基

礎與實證回應；39在2000年後，學術界針

對國際法制化（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所

從事之研究，更是嘗試透過科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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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途徑將制度研究

與國際法相互結合，以不同的學科視野分

析「制度如何進行治理」（how institutions 

govern）。 40這幾個階段中，相關學術文

獻的累積與研究結果之演化，正象徵著在

學界中針對制度治理之鬆散概念化探討，

正逐漸朝嚴謹的法制化研究途徑演化與提

升。而此種源自於學術界中長期辯論的演

化觀點，則將為聯合國在全球治理的理想與

實際政治之運作中帶來不同程度的啟發。  

（三）有所為，有所不為？重探聯合國穩

定世界秩序的主要角色  

 站在全球治理的觀點，聯合國將不能再

作為僅承載西方價值的執行者，而該膺任

全球正義與公平之普世價值的維護者。秉

乎此，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制度，聯合

國不該再作為一個依附在霸權國強力運作

下的橡皮圖章，而該獨立成為一個得以與

霸權彈性競合，共同領銜全球事務的重要

行為者。在未來持續複雜且動態發展的世

界政治之運作中，不可否認地，聯合國應

作為穩定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而此一力

量能反映在五個核心角色上：  

 1.場域（arena）：在維持世界秩序的穩

定之前提下，聯合國仍將持續透過其核心

暨週邊組織來提供成員國家溝通與互動的

機會；  

 2.平衡者（ balancer）：除了扮演對話

平台的角色之外，聯合國另一個應然角色

即在制度治理與強權政治間尋求平衡點，

嘗試透過制度設計（ institutional design）

來約制強權政治的惡性競逐，以降低單邊

行為或惡性結盟政治對制度發展的破壞程

度，從而追求多邊主義的精神；  

 3.建立者（creator）：要作為強權政治

與制度治理的平衡者，很重要的一點即須

回歸到制度設計的基本面，強調公平

（ fairness）與正義（ justice）等不容忽視

的核心普世價值。秉乎此，如何在文明衝

突 的 宿 命 結 構 中 ， 建 立 具 有 普 世 性

（universality）且符合公允與善良精神之

原則、規範與規則都將成為聯合國的重要

工作；  

 4.決策者（decision-maker）：在維護普

世價值與建立重要規範以及原則的同時，

聯合國（尤以安理會）應當膺任攸關全球

重大事務之重要決策行為者，將國家與國

家間利益的競合納入組織規範中，以組織

規約來約制國家對於己身短期利益（short-

term interest）的計算，並以集體之長期利

益為前提，建立起有利的集體決策規範；  

 5.修正者（emendator）：依照全球治理

的精神，聯合國亦為一個不斷演化之複合

體（ complex）；從組織制度本身到對會

員國的權責，都有不斷修正與進步的發展

動能。此一學習型的角色將使聯合國具有

符合現今既衝突又合作之動態世界政治發

展之進步動能，結合全球治理之多元行為

者的參與，從而發揮制度的影響力而進一

步朝善治（good governance）邁進。  

 從上述五個角色中，我們可以透過全球

治理的觀點，來初步理解美伊戰爭後聯合

國如何定位的幾個大方向及其所反映之意

涵，而聯合國的這五個角色將再一次對未

來全球治理之治理類型奠下重要的基礎。  

肆、治理複合體（governance com-

plex）與全球正當治理（global 
legitimate governance）類型

的建構：台灣參與國際社會

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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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前文所述，具有不斷演化之複合體

特質的聯合國，在全球治理的理想下將結

合國際制度、強權政治、公民社會、非政

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多元行為者，在全球

互賴程度日益加強的催化下，將以網絡化

的 聯 結 方 式 形 成 一 個 治 理 的 複 合 體

（governance complex），而以此一治理複合

體所建構出之全球治理的類型，係為立基

於聯合國所主張之公平與正義兩原則下的

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之普世價值之全

球正當治理（global legitimate governance）；

而全球正當治理的理想狀態所秉持的信

念，將不僅只停留在現實主義之傳統權力

思維，其將更進一步結合現實主義的優

勢、超越現實主義的侷限，使國際制度發

揮其重要影響力之全球治理模式。  

 在2003年年中，由美國所主導戰後重建

伊拉克的工作，當地安全情勢依舊不被看

好，並呈現相當不穩定之態勢；就美國提

出之重建穩定且民主的伊拉克（a stable 

and democratic Iraq）之進程而言，整體看

來確實是頗為緩慢的。因此，許多以批判

美國領導入侵（ U.S.-led invasion）行

為，以及對Bush政府所謂的「果決之單

邊主義」（ assertive unilateralism）之批

評聲浪（尤其是針對美國干預的正當性問

題），則又更為盛行。 41到了2003年的8

月底，美國方面終於釋放出可能同意由聯

合國授權一支多國維和部隊進入伊拉克之

訊息，42雖然美方強調此一部隊仍須由美

方主導，但這乃給予聯合國更多直接參與

伊拉克重建工作的機會。秉乎此，聯合國

如能以全球正當治理之藍圖作為未來發展

與運作定位的基調，或許比較能在霸權治

理（hegemon governance）所遭遇之窘境

中，以普世價值為核心來進行運作，得以

擺脫一般對霸權治理所設定之帝國主義式

且不具正當性的評價，並且透過多元行為

者的網絡化聯結效應，結合全球在地化與

在地全球化兩股力量之迴路，進一步理出

另一條路。（請參見圖一）  

 最後，本文將回歸到台灣近年來持續參

與聯合國的立場與行動，以全球治理的觀

點作進一步的檢討。我們可以發現，首

先，透過全球治理之多元參與途徑，台灣

亦將有更多的機會超越傳統主權觀與現實

主義之權力政治窠臼；若能即時開拓全球

治理之前沿（ frontier）視野，將參與聯

合國的期待與對策擴展為參與治理複合體

的行動，相信此一多元契機將有助於拓展

我國目前有限且被長期壓縮的國際空間。

再者，在實務工作上，以更為多元且更具

有網絡聯結關係的溝通管道，來參與治理

複合體在世界事務上之運作，從而能更有

系統性地連接高、低階政治場域中的行為

者，有效拓展實質外交與參與國際事務的

機會。最後，依循全球化之邏輯，在全球

在地化與在地全球化兩股力量相互結合的

前提下，在地的台灣即可直接與全球社會

進行互動，從而使得台灣將能更直接融入

全球正當治理之治理迴路，台灣亦能在某

些議題範疇上，被賦予治理之動能並依己

身之優勢參與治理。然而，正如前言所

述，全球治理之研究僅不到十年，此一理

想雖然亦在國內引起許多的討論，但仍未

臻完善。如要將全球治理之理想或者是源

自於學術界之原創觀點加以實踐，仍有待

學術界與實務界之持續互動與對話，將學

理實踐在策略或政策上，方能對台灣的國

際地位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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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治理複合體與全球正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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